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童床经销协议 

甲方： 

地址：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          
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          

乙方生产的集婴幼儿童床、标准单人床、标准单人沙发及三人沙发功能于一体的专利产

品"多功能组合童床"，对传统童床理念进行了彻底变革，把童床的使用时间从三年拓展到人

的一生。现我公司产品向全国市场推出。甲方自愿申请作为乙方"多功能组合童床"产品的区

域经销商，经乙方审核，甲方具备经销乙方"多功能组合童床"产品的条件，经双方协商，达

成经销协议，具体内容如下： 

1、乙方同意甲方为省（市）市（县）区自    年月

日至    年月日“多功能组合童床”产品市场销售的区域经销商（    万人

口以下区域设一家；    万人口以下区域设二家；    万人口以下区域设三家；    万人

口以上区域设四家）。 

2、甲方购货的品种、规格、数量、价格、交货日期、付款方式等以签订的销售合同为

准，产品至甲方当地的运输费用由乙方负担。 

3、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，乙方不再在该地区销售同类产品。如果该地区的客户到乙方

购买同类产品，乙方将告知客户到甲方购买，并把此信息及时通知甲方。 

4、乙方的“多功能组合童床”产品规定了全国统一最低销售价，童床零售价：     元

/个；沙发零售价：     元/对。甲方在销售该产品的过程中，不得低于此价格销售。 

5、甲方统一使用乙方产品规定的名称、商标、包装、生产商等。不得随意更改。 

6、甲方每次购买乙方产品的最低数量为：童床    套或沙发    套。低于此数量，每

套的价格将在经销批发价的基础上上浮    %。全国经销价为统一零售价的    %（即    %

的经销利润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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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、甲方购买乙方的产品在没有打开包装的条件下，可在购货之日起    个月内退给乙

方，乙方收到甲方退货后即支付退货全款；但退货的运输费用需由甲方负担。 

8、甲方可以在本区域内发展二级经销商及产品代理商，并由甲方供货，乙方不得向其

提供产品。 

9、乙方有计划免费提供甲方产品样本、产品挂图、产品影视资料等，并共同享受乙方

的广告资源。 

10、甲方的销售指标定为童床    套/每月，或沙发    对/每月。对达到销售指标的

经销商，乙方每年组织一次培训，甲方来回车费、食宿费、培训费均由乙方承担；并发给甲

方产品经销铜牌。 

11、达到销售指标的前    名经销商，乙方给以奖励，奖金为当年销售额的    %。 

12、甲方在经营过程中承当的一切法律责任，均与乙方无关。 

13、违约责任：如果甲方违背以上条款，乙方有权取消甲方的产品经销资格，甲方应无

条件赔偿由此给乙方造成的损失。如果乙方违背以上条款，乙方也应无条件赔偿由此给甲方

造成的损失。 

14、甲乙双方在合作过程中如发生争议，双方友好协商解决，协商不能的，按照下列第

     种方式解决（只能选择一种）： 

1、双方可向          仲裁委员申请仲裁； 

2、向                    人民法院起诉。 

15、本协议壹式贰份，甲乙双方各执壹份。本协议在经销时间到期后自动失效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，为合同签署页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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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方： 乙方： 

（盖章有效） （盖章有效） 

负责人： 负责人： 

联系电话： 联系电话： 

传真： 传真： 

日期： 日期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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